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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活動參考指引 
111年5月20日新北教國字第1110948406號函修訂 

一、 緣起： 

因應目前國內 COVID-19疫情持續嚴峻，指揮中心呼籲，因應疫情發展，滾

動式調整防疫措施，防疫工作人人有責，請全民於疫情期間配合政府防疫作為、

儘速完成疫苗接種，落實自我防疫，維持個人衛生好習慣，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離；考量當前疫情尚仍嚴峻，請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畢業

典禮經校園防疫專責小組會議評估風險後，決議辦理方式，避免以大型實體方

式辦理，減少不必要之移動、活動或集會，並應落實相關防疫規定。考量畢業

典禮為畢業生離校前重要活動，為能於防疫完備狀況下辦理畢業典禮，並讓畢

業生保有特別回憶，故訂定本參考指引，供各校規劃參考。本市110學年度畢業

典禮時程規劃如下： 

(一)公私立高中職：111年6月1日(星期三)至6月10日(星期五)。 

(二)公私立國中：111年6月8日(星期三)至6月15日(星期三)。 

(三)公私立國小：111年6月10日(星期五)至6月17日(星期五)。 

二、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

引（0502修訂）、衛生福利部111年4月29日公告修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防疫措施裁罰規定、以及本局111年3月15日新北教體衛字第

1110457069號函辦理。 

三、 辦理原則：基於維護師生安全，請各校務必落實防疫相關規定。 

(一) 即時性：各校辦理畢業典禮得採畢業生不到校方式辦理，或學生在原班內

以同步線上即時進行相關儀式或交流活動，請避免以大型實體方式辦理。 

(二) 互動性：規劃能進行親師生互動，表達喜悅、感謝或祝福之模式為原則 

(三) 參與性：邀請全體畢業班師生共同參與，參與人員包含校長、各班導師、

畢業班學生為原則，並得邀請校友或其他貴賓線上祝福或致意。 

(四) 紀念性：可規劃具紀念性的活動或儀式為學生各學習階段劃下休止符。 

(五) 創意性：辦理模式不拘於傳統形式，可發揮創意設計有別於以往的進行方

式，共創特別回憶。 

四、辦理項目及注意事項：學校經校園防疫專責小組會議評估風險後，得決議辦理

方式： 

(一) 採線上辦理，學校得參考下列項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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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線上平台互動：可於 FB、YOUTUBE、GOOGLE MEET等平臺線上直播，透過

留言、線上互動等方式進行線上畢典。 

2. 師生線上致詞互勉：各校校長及畢業班師長勉勵致詞、在校生致歡送詞、畢

業生致感謝詞等可採即時或預錄方式播放。 

3. 傑出校友勉勵：可邀請學生耳熟能詳的傑出校友以即時或預錄方式勉勵畢業

生，增添線上畢典趣味性及可看性。 

4. 製作並撥放畢業影片：事先收集各畢業班學習活動、競賽、校外教學等照片

或影片，剪輯成畢業影片於線上畢典當日播放，以增添感人氛圍並作為完成

一個學習階段的紀念。 

5. 線上頒發畢業獎項：畢業獎項可透過線上唱名搭配畢業生個人照片或影像頒

發，畢業生個人影像可事先由學校向導師、家長或畢業生個人蒐集。 

6. 跨校聯合辦理：學校得透過跨校策略聯盟方式辦理聯合線上畢典，以「資源

整合、協力共享」之概念，合併辦理線上畢典。 

7. 表演活動：學校可剪輯校內曾經演出過之精采表演活動，以影像播出。 

(二) 以實體方式辦理，應遵守下列規定： 

1. 不開放他校人士入校為原則（含他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經學校認定有入

校必要之人員，需落實量測體溫、全程佩戴口罩，以及入校出示2劑疫苗接

種紀錄或3日內快篩/PCR檢測陰性證明(疫苗護照)。 

2. 全程佩戴口罩為原則：學校拍攝個人/團體照時，得暫時取下口罩，惟過程

應避免交談，拍照完畢後請立即戴上口罩。 

3. 落實防疫措施：落實點名、固定座位、固定參與學生之前提下實體辦理。 

4. 以不開放飲食（飲水除外）為原則。 

(三) 虛實整合辦理模式：參考上述線上及實體辦理應遵守之防疫規範。 

五、畢業證書(獎項)發放方式： 

(一) 線上辦理發放方式： 

1. 學生到校：安排班級代表領取（受獎），典禮結束後至班上發放。 

2. 學生不到校： 

(1) 設置到校領取專區：由校方規劃畢業證書(獎項及獎品)領取專區，

並訂定各班畢業生到校領取時段，分流到校簽收領取，惟應落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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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體溫、雙手噴酒精、全程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2) 配送到家：由校方逕行配送至畢業生家中，惟應提醒學生或家長應

注意收受信件，避免遺失。 

(二) 實體辦理放方式：可逐一頒贈或安排班級代表領取（受獎），典禮結束後

至班上發放。 

六、注意事項： 

(一) 各校應擬定畢典實施計畫及防疫應變計畫。 

(二) 防疫措施安排： 

1.事前調查參與者，並將工作人員實名列冊，辦理當天落實人員管制。 

2. 落實體溫量測並記錄，以及落實手部以酒精清潔及戴口罩三大原則。 

3.全程戴口罩，並做好體溫測量及落實記錄，並保持適當距離。 

4.參與人員以不接觸為原則，並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5.活動空間需通風換氣。 

6.精簡活動流程以減少活動時間。 

(三) 善盡溝通：各校辦理畢業典禮前，應透過各種管道向畢業班級之教師、學

生及家長清楚說明辦理方式、時間、流程及應配合事項。 

(四) 以上各項畢業典禮應變措施及流程，可由學校依需求自主規劃細節。 

七、本指引修正規範： 

以上指引未盡事項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教育部防疫管理指引及本府

相關規定辦理，並視情形進行滾動式修正，各校應隨時注意最新防疫措施以為

因應。 


